
慈濟科技大學 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 學生註冊須知 

本校網址：http://www.tcust.edu.tw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總機：（03）8572158 

 辦 理 事 項                說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明 承辦單位/分機 

開

學

前 

各類教育部

補助： 

○1 免學費方案

○2 學雜費減免 

一、符合資格同學務必辦理減免補助後，再繳費。 

二、網路申請時間：開放以公告日期為主，已於 110學年度第 1學期

學期末前辦理完畢。 

三、若因證明事後核發請於開學前寄回或繳回於課外活動指導組。 

四、詳細規定及項目請上「慈濟科技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」網頁查詢。 

網址：http://dad.tcust.edu.tw/files/11-1005-534-1.php 

課指組 2397 

就學貸款 

一、 學生請於 111年 02月 01日起至 111年 02月 18日止完成對保手

續。 

二、於臺灣銀行完成對保手續後，111年 02 月 24日(四)下午 5點前將

對保單第二聯-學校收執聯以掛號的方式寄回慈濟科技大學課外活

動指導組收(以郵戳為憑)，或開學日將第二聯正本繳回課指組，逾

期不受理，請          同學自行負責。 

三、若同學有教育部補助身份者，請先申請教育部補助後再列印註冊

繳費單來進行貸款，以免權益受損。 

四、詳細就學貸款作業流程請上「慈濟科技大學課外活動指導組」網

頁查詢。網址：http://dad.tcust.edu.tw/files/11-1005-539.php 

課指組 2396 

繳交學雜費 

一、 繳費單列印：繳費單將於 111 年 01 月 20 日開放學生上網自行列

印，請至本校首頁連結學雜費繳費單網頁列印繳費單。 

二、 繳費單異動：申請各項減免及辦理就學貸款等同學，請於申請審

理完成之後，重新上網列印更新後之差額繳費單辦理繳費。 

三、 繳費截止日：111年 2月 28日(星期一)。 

四、 繳費方式：銀行臨櫃、信用卡授權、ATM轉帳，請依繳費單及網頁

說明辦理。 

出納組 

2736、2229 

開

學 

完 成 

註冊手續 

一、開學(註冊)日期：111年 2月 14日(星期一) 

二、學生於規定期限內繳交學雜費者，即視同完成註冊。 

三、完成註冊者，請班代將學生證送至教務處註冊組蓋註冊章。 

四、欲查詢註冊情形，請至本校首頁→會計室→學雜費專區查詢，即

可看到當學期繳費、就學貸款、各類減免之申辦情形。 

註冊組 

2318 
(五專、二專、二技) 

 

2366(四技、研究所) 

 

出納組 

2736、2229 逾期未註冊 

一、開學當日因故不能如期辦理註冊者，須依照請假規則辦理，延期

註冊以二星期為限，學雜費未繳交視同註冊未完成。 

二、延誤註冊逾開學後三週，除已辦理休學或退學者外，其餘即令退

學。 

http://www.tcust.edu.tw/
http://dad.tcust.edu.tw/files/11-1005-534-1.php
http://dad.tcust.edu.tw/files/11-1005-539.php
http://60.248.23.178/web_spy/student_login.php


開

學

後 

選  課 

一、課程加退選結束後，課程是否開課成功，課務組會於學校首頁公   

    告，並會列印在校生選課單，請同學確認課程是否正確，若選課

資料有誤或疑問，請至課務組洽詢。 

二、延修生同學選課完成後請至課務組列印選課單，再持選課確認單

至出納組列印學雜費繳款單。修習學分數在 9學分以下者(含 9學

分)，收取學分費【時數】；9學分以上者，則收取該學系當學期

全額學雜費。 

三、學分費【時數】收費標準：一學分【時數】計;研究所及大學部 1,310

元，五專 1,280 元，請參閱本校首頁→會計室網頁→學雜費收費

標準網頁。 

四、個人課表查詢：學校首頁/學生資訊系統/輸入學號及密碼/ 

    教務處/本學期課表。 

課務組 

2461、2432 

 

 

出納組 

2736、2229 

教務處註冊組 111.01 製 
注意事項 
一、學生證加蓋註冊章： 

(1) 完成繳費後，請各班班代於開學 1週內，將班上學生證按學號順序排列收齊，繳至教務處註冊

組加蓋註冊章。 

(2) 因故無法與班上同學一起將學生證送至註冊組蓋章者，務必於期限內自行至註冊組蓋章。 

(3) 學生證遺失者，請至學生資訊系統 教務處註冊組 補發學生證 申請，須將申請單印出， 

繳費後連同收據交至註冊組。 

※如無故延期未註冊致使保險權益受損，由學生自行負責。 

二、欲辦理當學期休學者，須於開學日 111年 2月 14日（含）前辦妥所有休學申請應辦流程，方可 

    免予註冊(繳費)；若休學之申請尚未核准，仍應依規定完成註冊程序及請假相關事宜。 

三、110 學年度第 2 學期學分抵免開放申請日期自 111 年 2 月 2 日起至 2 月 9 日晚上 12:00 截止，請 

    同學務必於規定期限內至學生資訊系統 教務處註冊組 學分抵免 申請。 

四、最新相關規定消息請參閱各處室網頁公告，其他未盡事宜，請逕向各處室(組)查詢辦理： 

電話 03-8572158 轉分機 

（一）繳費：出納組 2736 或 2229 

（二）學分抵免：專科部 2318、大學部 2366 

（三）就學貸款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2396 

（四）各類學雜費減免、免學費方案、大專校院弱勢助學計畫、校外獎助學金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 2397 

（五）校內獎助學金：課外活動指導組 2342 

 (含績優獎學金、慈中獎學金、清寒獎助學金、陳林金鶯獎助學金、急難救助金) 

（六）住宿：學務處 2741 或 2317 

（七）制服：採購組 2335 或 2580 

（八）原住民獎助生：原資中心 2353 

（九）二技護理專班獎助生、慈濟基金會一般獎助生、新住民獎助生：人文室 2476 

    （十）成績優秀新生入學獎學金(國內)：招生組 2734 

     (十一) 境外新生入學獎助學金(外國)：國際處教育組 2479 

http://ma-epage.tccn.edu.tw/files/11-1013-40.php
http://ma-epage.tccn.edu.tw/files/11-1013-40.php

